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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加强全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总量减排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环境保护局：
近期，根据全市污染源在线监控日报，部分污水处理厂存在污染物排放小时超标的现象，生活污水处理厂是我市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重点项目，其运维和排污情况直接影响年度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结果，是保障省政府年度考核目标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约束性指标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确保完成2018年度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落实责任，强化管理
各县（区）环境保护局要切实增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强污染物总量减排项目监督管理，强力推进年度目标任务实现，要依法履行污水处理厂的监管责任，加强环保监管执法，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
二、加强生产运行设施设备的管理
各县（区）环境保护局要督促污水处理厂及设施设备运维单位，加强污水处理厂生产设施设备和在线监测设备的运行管理，定期做好巡查和检修工作，加大对曝气池溶解氧浓度、污泥浓度、滤池堵塞率等数据的监测力度，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和监测数据的准确有效，严禁无故停运，确保外排水达标排放，若生产出现异常，必须及时采取有效应急措施，并上报相关部门掌握备案。
三、规范运行台账记录
各县（区）环境保护局要指导全市污水处理厂建立生产运行台账，对主要设备运行状况、进出水水量、水质、污泥产生量与处置情况做好台账记录，做好在线监测数据和手工监测数据记录台账。所有台账记录必须妥善保管，随时接受各级部门的检查。
四、做好总量减排相关资料报送工作
各县（区）环境保护局要加强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项目相关材料初审工作，指导和督促污水处理厂及时规范上报总量减排支撑材料。
一是要做好总量月报报送工作，统计每月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量、各项污染物进出口浓度、污泥产生量与处置量等数据，严格按照总量减排核查核算有关要求，计算主要水污染物削减量，要注意台账记录与提交表格数据的统一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二是按照年度水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相关要求，规范报送年度水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相关资料及电子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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